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

2021 年博士生“致远荣誉计划”招生报名通知

为适应医学院“双一流”建设，贯彻“教书育人、立德树人”教

育理念，深入推进医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，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医

学院博士生“致远荣誉计划”实施方案，继续在医学院“双一流”建

设骨干学科的推荐免试直接攻读博士生中开展校级和医学院级“致远

荣誉计划”，择优支持具有学术志向、创新精神、科研潜质和社会责

任感的博士生进行重点培养。2021 年校级博士生“致远荣誉计划”

招生计划 18名，医学院级招生计划 15名。

一、招生对象：

符合上海交通大学本科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基本条件，且须满足

以下条件之一：

1. 我校致远荣誉计划本科生；

2. 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成绩排名前 50%的学生；

3. C9 高校学科排名 B+以上且成绩排名前 20%的学生；

4. 全国 A 类学科普通班成绩排名前 15%的学生。

本科阶段有科研经历并在 SCI 上发表学术论文者或大学生创新

竞赛获奖者优先考虑。

二、选拔流程

1.在线填写 2021 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致远荣誉计划申请表，

请点击链接：https://www.wjx.top/jq/90354986.aspx，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

2.经导师及培养单位同意后，填写并提交《上海交通大学荣誉计

划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与申请表同时提交材料包括：①个人陈述；

②本科成绩单；③成绩排名证明；④发表论文；⑤博士研究计划；⑥

两封专家推荐信。

所有申请材料由培养单位管理部门汇总后交至医学院研究生招

生办公室，报名时间：9月 8日-13 日。

3.医学院进行初步遴选。由医学院博士生致远荣誉计划专家委员

会对学生科研潜质和综合素质、校内外导师学术水平和学科发展前景

等进行评估及初步遴选，报送学校“博士生致远荣誉计划遴选委员会”

评审。

4.校致远委员会评审确定入围校致远荣誉计划名单。通过医学院

遴选但未能入选校致远荣誉计划者，则纳入医学院致远荣誉计划培养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地址：上海市重庆南路 227 号东 1楼 315 室

邮编：200025

电话：021+53068810

传真：021+53068810

Email：yzb@shsmu.edu.cn;

各培养单位联系方式：



https://www.shsmu.edu.cn/yjsy/info/1055/2553.htm

附件 1：2021 年医学院可申请博士生致远荣誉计划的导师名单

附件 2：上海交通大学荣誉计划申请表


